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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8 年 2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局)向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特检院)

下达起草任务书，中国特检院组织成立了起草组。2008 年 5 月和 8 月，起草组分别

在大连、无锡召开了会议，在实施《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规则(埋弧焊钢管与聚

乙烯管)》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工作经验，形成《压力

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规则》的草稿。2008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起草组全体成员会

议，对草稿进行了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2009 年 6 月，特种设备局以质检特函[2009]30

号文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及公民的意见。2011 年 12 月，提交国家质检总局特种

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审议。起草组根据征求到的意见以及安全技术委员会专家的审议意

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报批稿。2013 年 1 月 16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本规则进一步规范了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工作的要求，明确了压力管道元

件制造监督检验的方式、项目和方法，对实施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的监检机构、

监检人员以及制造单位提出相应的规定。为完善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工作，建

立了规范、科学的工作模式。 

本规则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如下： 

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李明镐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孙爱华 

辽宁省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处 周  震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曹建树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费宏伟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石  平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任克华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甘晓东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 夏福勇 

河北省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院 王万兴 

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刘金山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管材研究所 杨红兵 

国家钢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宋志敏 

廊坊开发区首都航天波纹管厂 韩  杰 

渤海重工管道有限公司 刘新军 

辽宁大型钢管有限公司 刘忠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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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工作，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规则》规定实施许可的压力管道

元件(以下简称产品)的制造监督检验(以下简称监检)。 

第三条  产品监检工作，由制造单位所在地具有相应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以下简称监检机构)承担。 

第四条 监检是指产品制造过程中，在制造单位对产品质量检验与试验(以下简

称自检)合格的基础上，由监检机构对产品进行的符合性验证。监检不能代替制造单

位的自检。 

第五条  本规则规定的监检，分为逐台、逐批和年度监检三种方式。 

实施逐台、逐批监检的产品范围见附件 A。附件 A 未列入的产品实施年度监检。 

第六条  监检项目以及要求见《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大纲》(附件 B，以

下简称《监检大纲》)。 

承担监检的检验人员(以下简称监检人员)应当将监检结果填入《压力管道元件制

造监督检验项目表》(见附件 C，以下简称《监检项目表》)。 

第七条  监检机构应当在监检人员监检的基础上，按照《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

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大纲》(见附件 D，以下简称《质保体系检查大纲》)的要

求，每年对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填入《压

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项目表》(见附件 E，以下简称《质

保体系检查项目表》)。 

第八条  《监检大纲》和《监检项目表》是监检工作的基本要求。监检机构可以

根据产品技术特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产品标准，以及监检方式的要求，对

《监检大纲》和《监检项目表》进行适当调整。 

第九条  监检项目分为 A 类和 B 类，具体分类见《监检项目表》。监检人员应当

根据《监检大纲》，并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监检： 

(一)A 类监检项目，监检人员在制造现场进行巡查的基础上，检查相关资料、实

物或者进行现场监督，确认检验与试验结果，判定是否符合要求；未经监检或者监检

不符合的产品，不得流转至下一道工序； 

(二)B 类监检项目，监检人员在制造现场进行巡查的基础上，随机抽查各项相关

资料、检验与试验报告、记录表、卡，必要时抽查实物或者进行现场监督，确认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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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试验结果，判定是否符合要求。 

第十条  制造单位应当根据产品技术特性和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编制产品质量

计划(制造过程质量控制表、卡)、作业文件(工艺文件)等质量保证体系文件。质量保

证体系文件中所规定的检验与试验项目、质量控制环节(点)以及相关质量要求，应当

不低于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规定。 

第十一条  监检机构应当根据产品技术特性，按照本规则的规定，制定监检作业

指导书。 

第十二条  监检机构应当根据产品技术特性以及制造单位产品生产和管理的实

际情况，配备具有相应资格和能够满足所承担监检工作需要数量的监检人员，并且以

书面形式将监检人员名单告知制造单位。 

第十三条  实施逐台、逐批监检的，制造单位应当编制产品生产计划，并且按照

生产计划及时向监检机构提出监检申请。需要在现场进行监检的项目，制造单位应当

提前一个工作日通知监检人员。 

实施年度监检的，制造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年度期间内提出年度

监检申请，监检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安排年度监检工作，但年度监检

工作应当在本年度内完成。 

第十四条  制造单位应当设置专人配合监检人员进行监检工作，及时提供相关监

检资料，并且根据监检工作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十五条  制造单位应当向监检人员提供以下监检资料： 

(一)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原件)；

(二)产品生产计划、产品清单以及在制品清单；

(三)设备、工装、仪器、检验与试验装置等台账；

(四)计量器具台账以及检定(校准)证书、报告；

(五)质量保证工程师、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一览表以及任命文件、聘用合同、

工资表、相关社保凭证、身份证、学历证明、职称证明等； 

(六)从事产品焊接的持证焊工一览表(列出持证项目、有效期、焊工代号等)、从

事产品质量检验人员一览表、从事产品无损检测人员一览表(列出持证项目、级别、

有效期、资格证编号等)； 

(七)合格供(分包)方名录以及评价报告，分包合同以及分包单位资质和相关人员

资格证明(有行政许可要求的)； 

(八)管理评审、不合格品(项)控制、质量改进与服务等质量保证体系实施的相关

记录； 

(九)相关产品标准、设计文件(适用时)、工艺文件和检验与试验记录；

(十)焊接工艺评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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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型式试验报告和型式试验证书；

(十二)产品合同以及技术协议；

(十三)监检工作需要的其他资料。

前款规定的资料发生变更时，制造单位应当及时通知监检人员，并且更换为有效

版本。 

第十六条  监检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则规定以及所制定的监检作业指导书实施监

检，对所进行的监检工作进行记录，并且及时在制造单位提供的相关见证资料(设计

资料、检验与试验报告、记录表、卡等证明文件)上签字确认。 

第十七条  监检人员对制造单位提供的相关见证资料有怀疑或者发现不符合有

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要求时，有权要求制造单位进行复验或者补充检验。 

第十八条  监检人员在填写《监检项目表》时，应当记录监检工作过程和结果。

在《监检项目表》的“监检结果”栏内填写“符合”、“不符合”或者“无此项”，在

“工作见证”栏内填写监检工作见证资料名称或者监检工作记录名称，在“记事”栏

内记录监检项目不符合的具体情况、实测数据、制造单位对不符合项目的处理情况以

及监检一次合格率等。 

第十九条  监检过程中发现的一般问题时，由监检人员向制造单位发出《特种设

备监督检验联络单》(见附件 F，以下简称《监检联络单》)；当发现严重问题时，由

监检机构向制造单位发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意见通知书》(见附件 G，以下简称《监

检意见书》)。制造单位在接收《监检联络单》、《监检意见书》后，应当在规定时限

内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处理，并且以书面形式予以回复。 

监检机构应当将《监检意见书》同时上报制造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质监部门。 

注 1：严重问题，是指对产品安全性能有较大影响的问题。如监检项目结论为“不符合”，

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实施严重失控，制造单位对《监检联络单》提出的问题拒不整改，制造

单位不再具备特种设备制造许可条件，制造单位有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等。 

除严重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为一般问题。 

第二十条  全部监检工作结束后，如果监检结论为“符合”，对实施逐台、逐批

监检的，监检机构应当及时向制造单位出具《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证书(逐台、逐

批)》(见附件 H，以下简称《逐台、逐批监检证书》)；对实施年度监检的，监检机

构应当及时向制造单位出具《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报告(年度)》(见附件 J，以下

简称《年度监检报告》)，并且在《年度监检报告》注明下次(间隔 1 年的)监检日期。 

注 2：下次(间隔 1 年的)监检日期，在下年度前 6 个月内安排，但是不应当超过特种设备制

造许可证有效期。如制造单位 2013 年 4 月 5 日取得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证，则 2013 年 4 月 5

日至 2014 年 4 月 5 日为一个年度，以此类推。首次年度监检应当在 2014 年 4 月 5 日前的 6 个月

内安排年度监检，下次监检日期安排为 2015 年 4 月 5 日前 6 个月内(不按照监检实施日期定)，

以此类推，但是不能超过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有效期，即 2017 年 4 月 5 日(按照特种设备制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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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有效期 4 年)。

第二十一条  经逐台、逐批监检，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产品，

监检机构应当根据产品技术特性和制造单位产品生产和管理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

方式，在产品明显部位标注监检标志。 

第二十二条  实施逐批监检的产品，如果监检项目不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

相应标准规定，应当对该批产品进行逐根(台、件、只)检查。  

第二十三条  实施年度监检的，监检机构应当按照第二十条规定的年度期间内， 

对各品种(范围)每一级别产品至少抽取一批产品进行监检。所抽查产品如果按照制造

许可相关规定可以向下覆盖的，应当抽查该品种高级别产品。 

相互不能覆盖的产品，所抽查级别产品监检项目不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

应标准规定的，该级别所代表产品(品种、范围)的本次年度监检结论为“不符合”。 

可以向下覆盖的产品，所抽查级别产品监检项目不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

应标准规定时，该级别所代表产品(品种、范围)的本次年度监检结论为“不符合”。

并且还应当对该级别下一级别产品进行抽查，依此类推。 

第二十四条  产品出厂时，制造单位除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向用户提供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文件外，实施逐台、逐批监检的，还应当提供监检证书。 

第二十五条  监检机构应当保存《逐台、逐批监检证书》、《年度监检报告》、《监

检项目表》、《质保体系检查项目表》、《监检联络单》和《监检意见书》以及监检机构

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保存期至少 5 年。 

第二十六条  制造单位对《监检意见书》提出的意见拒不接受和不能按时纠正，

以及不能按期申报年度监检和年度监检报告结论为“不符合”的，监检机构应当上报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的发证部门。发证部门按照《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根据情况采取责令改正、责令暂停制造、吊销许可证和对已经出厂产品的处理

措施等。 

第二十七条  监检机构和监检人员对制造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八条  制造单位对监检结论有异议时，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监检机构提出复检要求。对复检结果仍有异议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级或者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上述部门应当及时予以调查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制造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监检费用。 

第三十条  本规则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压力

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规则(埋弧焊钢管与聚乙烯管)》(TSG D7001—2005)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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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逐台、逐批监督检验产品范围

许可项目 
监检范围 

监检

方式品种(名称) 级别

无缝钢管 
A1 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 的无缝钢管(合金钢) 逐批

A2 合金钢钢管的热扩 逐批

焊接 

钢管 

螺旋缝

埋弧焊

钢管 

A1 有特殊要求的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用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逐批A2 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用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B 低压流体输送用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直缝埋

弧焊钢

管 

A1 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用直缝埋弧焊钢管 
逐批

A2 低压流体输送用直缝埋弧焊钢管 

铸铁管 B 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 的城镇燃气用球墨铸铁管 逐批

聚乙

烯及

聚乙

烯复

合管

材 

聚乙烯

管材 

A1 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450mm 的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材 逐批

A2 其他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材 逐批

带金属

骨架的

聚乙烯

复合管

材 

A 燃气用带金属骨架的聚乙烯复合管材 逐批

钢 制 无 缝 管

件(包括工厂

预制弯管、有

缝 管 坯 制 管

件) 

A 

(1)公称直径大于 250mm 的耐热钢钢制无缝管件；

(2)公称直径大于 250mm 的双相不锈钢制无缝管件；

(3)公称直径大于 250mm，且标准抗拉强度大于 540MPa

的合金钢制无缝管件
逐批

B 
其他无缝管件(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 合金钢无

缝管件) 

钢 制 有 缝 管

件(钢板制对

焊管件) 

B1
(1)不锈钢制有缝管件；

(2)标准抗拉强度大于 540MPa 的合金钢制有缝管件
逐批

B2
其他有缝管件(公称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6.4MPa，且公称直

径大于或者等于 500mm 有缝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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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许可项目 
监检范围 

监检

方式品种(名称) 级别 

阀门 

A1 

(1)设计温度大于 425℃，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

的阀门；

(2)公称压力大于 10MPa，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200mm

的阀门

逐批

A2 

(1)公称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6.4MPa，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

等于 200mm 的阀门；

(2)设计温度低于-46℃的阀门

逐批

金 属 波 纹

膨胀节 
A 

(1)公称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4.0MPa，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

等于 500mm 金属波纹膨胀节；

(2)公称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2.5MPa，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

等于 1000mm 的金属波纹膨胀节

逐台

元 件 组 合

装置 
A 

额定压力大于 1.6MPa 的燃气调压装置及其他 A 级元件组

合装置 
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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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大纲

B1  资料审查 

B1.1  执行规范、标准(适用于可按照产品标准生产，无需设计文件的产品)审查

产品选用的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产品标准是否现行、有效。 

B1.2  设计文件 

B1.2.1  设计图样 

审查设计选用的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产品标准是否现行、有效，标注的检验与

试验要求是否符合产品标准和合同技术要求，图样签字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B1.2.2  设计计算书 

审查是否进行了强度校核，是否有补偿量计算(适用于金属波纹膨胀节)，检查签

字手续是否符合要求。 

B1.2.3  设计变更 

审查设计变更(含材料代用)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B1.3  许可、型式试验文件 

审查许可证、型式试验(含设计审查、检验与试验)证明文件及其结果是否符合要

求，是否能覆盖本批产品。 

B1.4  定型试验报告 

审查定型试验报告是否有效，是否能覆盖本批产品。 

B1.5  工艺文件 

审查产品工艺文件是否完整齐全，签字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B1.6  焊接工艺评定文件 

审查制造单位焊接工艺评定文件是否有效，是否能覆盖本批产品。对新的焊接工

艺评定，监检人员应当对焊接工艺评定过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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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制造过程监检 

B2.1  产品组批 

产品标准有组批规定的，核查是否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组批。产品标准没有组批规

定的，制造单位可以按照以下原则组批，产品批号及数量必须在制造单位产品质量合

格证明文件中明确： 

(1)焊接钢管，埋弧焊钢管，同机组、同牌号、同外径、同壁厚、同工艺、生产

周期不超过 7 天，数量不超过 200 根为一批；如果产品质量稳定，连续 1 年未发现质

量问题的，制造单位可以向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增加组批管子数量的

要求，获得同意的，可以增加组批数量，但每批不得超过 600 根；对于增加组批数量

的，产品安全性能一旦出现问题，应当恢复组批原规定的数量； 

(2)钢制无缝管件，对 A 级无缝管件，同材料、同规格、同工艺，生产周期不超

过 30 天，数量不超过 200 个为一批；对 B 级无缝管件，同材料、同规格、同工艺，

生产周期不超过 30 天，数量不超过 500 个为 1 批； 

(3)钢制有缝管件，同材料、同规格、同工艺，生产周期不超过 30 天，数量不超

过 200 个为 1 批； 

(4)阀门，同型号、同规格、同工艺，生产周期不超过 30 天，数量不超过 200

只为 1 批。 

B2.2  材料 

包括产品受压元件原材料、主要零部件材料、密封元件、焊接材料以及外购件，

其中聚乙烯和聚乙烯复合管材的原材料还包括混配料。 

B2.2.1  材料验收 

(1)审查材料质量证明书是否有效，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合同的技术要求，

数据是否齐全、正确和清晰； 

(2)抽查材料实物标志是否符合材料标准，是否与材料质量证明书相符，是否按

照规定进行验收。 

B2.2.2  材料性能检查 

如果制造单位自行在聚乙烯基本树脂中添加其他必要的添加剂或者使用回用料，

审查其性能试验报告或者回用料添加记录，核查其混配料的基本性能或者回用料的添

加量是否符合要求。  

B2.2.3  材料标志 

检查制造单位材料标志(可追溯性标志)的编制、标志方法、位置和标志移植等是

否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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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4  材料复验 

需要进行材料复验或者监检人员认为有必要要求制造单位进行复验的，应当审查

制造单位对材料复验的项目及其结果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合同技术要求。 

B2.3  制造工艺执行 

审查产品制造工艺操作记录与检查记录是否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

准的要求。必要时抽查产品制造工艺的执行情况。 

注 B-1：部分产品的制造工艺如下（供参考）：

(1)聚乙烯管材，包括原材料烘干、挤出、牵引、定径等；

(2)带金属骨架的聚乙烯复合管材，包括加工工艺以及混配料的注入工艺；

(3)弯头的弯制工艺等。

B2.4  焊接过程 

对聚乙烯和聚乙烯复合管材为熔接，对钢制管件为补焊，对阀门为主要承压件对

接焊、密封面堆焊、重大缺陷补焊。 

B2.4.1  焊接人员资格 

检查焊接人员资格证件(原件)，抽查实际进行焊接的焊接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

格。 

B2.4.2  焊接工艺执行 

审查焊接检查记录，并且抽查焊接工艺、焊接返修工艺的执行情况，检查实际进

行焊接的焊接人员是否按照工艺文件进行施焊。 

B2.5  无损检测 

B2.5.1  无损检测报告 

审查无损检测报告，核查其无损检测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格，检测方法、检测标

准、检测比例和结果是否符合设计、标准要求，签字手续是否齐全(注 B-2)。必要时

现场监督无损检测过程。 

注 B-2：本规则要求的各种检验与试验报告、记录表、卡等工作见证，按照压力管道元件制

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需要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确认签字的，也应当审查是否及时进行确

认签字。 

B2.5.2  射线检测底片 

对需要采用射线检测方法进行无损检测的产品，按照每个焊工焊缝的射线底片数

的10％进行抽查，抽查范围应当包括返修片；审查射线检测底片的质量和评片的结果

是否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的要求。 

对于采用工业电视进行 RT 无损检测的产品，可抽查存储的透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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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热处理 

审查热处理报告，核查其热处理温度自动记录曲线与热处理工艺是否一致。必要

时现场抽查热处理工艺执行情况。 

B2.7  外观与几何尺寸 

审查检验记录，并且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外观与主要几何尺寸是否符合产品标

准要求：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至少抽查 1 根(台、件、只)产品进行外观与主要几何

尺寸检查；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外观与主要几何尺寸检查；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外观与主要几何尺寸检查。

B2.8  重量 

产品标准对重量有要求的，审查检验记录，并且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重量是否

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至少抽查 1 根(台、件、只)产品进行称重；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称重；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称重。

B2.9  理化检验 

审查理化检验报告，检查其检验方法、内容及其检验数值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

和合同的技术要求，签字手续是否符合规定。理化检验由制造单位自行进行的，必要

时现场监督试验过程。 

注 B-3：部分产品理化检验项目如下（供参考）： 

(1)无缝钢管，为化学成分、金相、硬度、拉伸、夏比冲击、晶间腐蚀、非金属夹杂物、实

际晶粒度等； 

(2)焊接钢管，为化学成分、金相、拉伸、夏比冲击(适用时)、落锤(适用时)，对不锈钢还

要包括晶粒度测定和耐蚀性试验等； 

(3)铸铁管，为化学成分、硬度、拉伸等；

(4)聚乙烯管材，为断裂伸长率、热稳定性(氧化诱导时间)、熔体质量流动速率等；

(5)带金属骨架的聚乙烯复合管材，为管子纵向尺寸收缩率试验等；

(6)钢制对接无缝管件、钢制对接有缝管件、阀门(对阀门适用于具备自铸、自锻能力的制造

单位的铸件、锻件)，为化学成分、金相、硬度、拉伸、夏比冲击等； 

(7)电站用组合装置，为金相、光谱、硬度等。

B2.10  性能试验 

审查性能试验报告，并且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性能试验是否符合产品标准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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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技术要求：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至少抽查 1 根(台、件、只)产品进行性能试验检查；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性能试验检查；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性能试验检查。

注 B-4：部分产品性能试验项目如下（供参考）：

(1)无缝钢管，为工艺性能试验，包括压扁、扩口等；埋弧焊钢管为导向弯曲试验；

(2)燃气调压装置，模拟工况调试；

(3)调节阀，为基本误差、额定行程偏差、始终点偏差、死区、回差等。

B2.11  耐压试验 

审查试验报告，并且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耐压试验的试验压力、保压时间、压

力表的有效期及其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定，定期检查耐压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设备：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至少跟踪抽查 1 根(台、件、只)产品进行耐压试验检

查；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耐压试验检查；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耐压试验检查。

注 B-5：耐压试验分为液压试验和气压试验。有关压力管道元件耐压试验的各种术语如下：

(1)无缝钢管、铸铁管，为液压试验；

(2)焊接钢管，为静水压试验；

(3)聚乙烯管材，为静液压强度试验；

(4)带金属骨架的聚乙烯复合管材，为短期静液压强度试验；

(5)阀门(阀体)、金属波纹膨胀节、燃气调压装置，为压力试验(包括液压试验和气压试验)。 

B2.12  泄漏试验 

审查泄漏试验报告，并且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泄漏试验的试验压力、保压时间、

压力表的有效期及其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规定，定期检查泄漏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设

备：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至少跟踪抽查 1 根(台、件、只)产品进行泄漏试验检

查；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泄漏试验检查；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泄漏试验检查。

注 B-6：泄漏试验根据试验介质的不同，分为气密性试验以及氨检漏试验、卤素检漏试验、

煤油渗漏试验和氦检漏试验等。采用哪种试验方法，按照相关标准和图样要求执行。部分压力管

道元件泄漏试验的各种术语如下：  

(1)铸铁管、燃气调压装置，为气密性试验；

(2)金属波纹膨胀节，包括煤油渗漏试验、气密性试验；

(3)阀门，一般为密封试验，有特殊要求时还包括卤素检漏试验、煤油渗漏试验和氦检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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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3  涂敷质量 

审查检验记录，并且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涂敷质量是否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产品至少抽查 1 根(台、件、只)进行涂敷质量检查；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涂敷质量检查；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涂敷质量检查。

B2.14  安全附件 

按照规定需要配置安全附件的，检查其数量、型号规格及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是否符合要求。 

B3  产品出厂检验 

B3.1  产品标志 

按照以下规定检查产品标志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1)实施逐批监检的，每批产品至少抽查 1 根(台、件、只) 进行标志检查；

(2)实施逐台监检的，逐台进行标志检查；

(3)实施年度监检的，仅对抽查的产品进行标志检查。

B3.2  出厂文件 

审查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出厂文件，检查其内容是否齐全、正确，是否符合规定，

其提供的交货状态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和合同的技术要求。 

注 B-7：各类产品监检适用项目如下： 

(1)无缝钢管，为 B1.1、B1.3、B1.5、B2.1、B2.2.1、B2.2.3、B2.2.4、B2.5.1、B2.6、B2.7、

B2.8、B2.9、B2.10、B2.11、B3.1、B3.2； 

(2)焊接钢管，为 B1.1、B1.3、B1.5、B1.6、B2.1、B2.2.1、B2.2.3、B2.2.4、B2.4.1、B2.4.2、

B2.5.1、B2.5.2、B2.6、B2.7、B2.9、B2.10、B2.11、B3.1、B3.2； 

(3)铸铁管，为 B1.1、B1.3、B1.5、B2.1、B2.2.1、B2.2.4、B2.6、B2.7、B2.8、B2.9、B2.11、

B2.12、B2.13、B3.1、B3.2；  

(4)聚乙烯及聚乙烯复合管材，为 B1.1、B1.3、B1.4(适用于聚乙烯管材)、B1.5、B2.1、B2.2.1、

B2.2.2、B2.2.4、B2.3、B2.7、B2.9、B2.11、B3.1、B3.2； 

(5)钢制无缝管件，为 B1.1、B1.3、B1.5、B2.1、B2.2.1、B2.2.3、B2.2.4、B2.3、B2.5.1、

B2.6、B2.7、B2.9、B3.1、B3.2； 

(6)钢制有缝管件，为 B1.1、B1.3、B1.5、B1.6、B2.1、B2.2.1、B2.2.3、B2.2.4、B2.4.1、

B2.4.2、B2.5.1、B2.5.2、B2.6、B2.7、B2.9、B3.1、B3.2； 

(7)阀门，为 B1.2.1、B1.2.2、B1.2.3、B1.3、B1.5、B1.6、B2.1、B2.2.1、B2.2.3、B2.2.4、

B2.4.1、B2.4.2、B2.5.1、B2.5.2、B2.6、B2.7、B2.9、B2.10、B2.11、B2.12、B3.1、B3.2； 

(8)金属波纹膨胀节，为 B1.2.1、B1.2.2、B1.2.3、B1.3、B1.5、B1.6、B2.1、B2.2.1、B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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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4、B2.4.1、B2.4.2、B2.5.1、B2.5.2、B2.7、B2.11、B2.12、B3.1、B3.2； 

(9)元件组合装置，其中燃气调压装置，为 B1.2.1、B1.2.2、B1.2.3、B1.3、B1.5、B1.6、B2.2.1、

B2.2.3、B2.4.1、B2.4.2、B2.5.1、B2.5.2、B2.7、B2.10、B2.11、B2.12、B2.14、B3.1、B3.2；电

站用组合装置，为 B1.2.1、B1.2.3、B1.3、B1.5、B1.6、B2.2.1、B2.2.3、B2.2.4、B2.4.1、B2.4.2、

B2.5.1、B2.5.2、B2.6、B2.7、B2.9、B3.1、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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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项目表

编号： 

制造单位 

制造单位地址

订货单位

制造许可证编号 监检方式

产品品种 产品名称

级    别 材料牌号

产品型号(规格) 产品标准

产品批号/数量 / 制造日期

产品编号

序 

号 
监检项目 

监检

类别

监检

结果
工作见证 监检员 日期 

1 

1 

资料 

审查 

1.1  执行的规范、标准 B

2 1.2 

设计

文件 

1.2.1  设计图样 B

3 1.2.2  设计计算书 B

4 1.2.3  设计变更 B

5 1.3  许可、型式试验文件 B

6 1.4  定型试验报告 B

7 1.5  工艺文件 B

8 1.6  焊接工艺评定文件 A

9 

2 

制造 

过程 

监检 

2.1  产品组批 B

10 

2.2 

材料 

2.2.1  材料验收 B

11 2.2.2  材料性能检查 B 

12 2.2.3  材料标志 B

13 2.2.4  材料复验 B

14 2.3  制造工艺执行 B

15 2.4 

焊接

过程 

2.4.1  焊接人员资格 B 

16 2.4.2  焊接工艺执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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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序 

号 
监检项目 

监检

类别

监检

结果
工作见证 监检员 日期 

17 

2 
制造 

过程 

监检 

2.5 
无损

检测 

2.5.1  无损检测报告 B

18 2.5.2  射线检测底片 B

19 2.6  热处理 B

20 2.7  外观、几何尺寸 B

21 2.8  重量 B

22 2.9  理化检验 B

23 2.10  性能试验 B

24 2.11  耐压试验 B/A

25 2.12  泄漏试验 B

26 2.13  涂敷质量 B

27 2.14  安全附件 B 

28 
3  

产品

出厂

检验 

3.1  产品标志 A

29 3.2  出厂文件 A

记事：(包括所抽查的产品或者样品编号、射线底片复评编号及影像的抽查情况、监检

项目不符合的具体情况、实测数据、发现质量保证体系存在的问题、监检项目一次合

格率以及制造单位对不符合项目的处理情况等，括号内可以不印制)  

监检： 日期： 审核： 日期： 

注：实施逐台监检时，耐压试验的制造监检类别为 A 类。 

(本项目表包括本规则附件 B 列出的所有监检项目，监检机构应当根据产品品种（名称）实

施的具体项目编制、填写。本括号内的内容不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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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大纲 

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内容应当包括检查制造单位资源条件的变化、质量控

制要素的实施情况以及许可制度的执行情况。 

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应当在制造单位进行，可以采用对已出厂产品的技术

资料和检验资料的追溯、现场检查和与制造单位相关人员座谈的形式进行。本大纲是

对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的基本要求，监检机构可以根据监检工作情况

在满足本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对检查项目进行调整。 

D1  制造单位资源条件的变化 

D1.1  法定资格 

查阅制造单位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件，审查制造单位的法定资格是

否符合相关规定。 

D1.2  人员情况 

检查制造单位的技术人员、质量体系责任人员、特种设备作业和检测人员(如焊

工、无损检测人员)等技术力量是否能够持续满足《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规则》(TSG 

D2001)的规定。 

D1.3  生产条件 

检查制造单位的厂房场地和工装设备等资源条件是否能够持续满足《压力管道元

件制造许可规则》(TSG D2001)的规定。 

D1.4  检验与试验条件 

检查制造单位的检验与试验设备装置台账，核实检验与试验设备装置的数量、能

力、状态是否能够持续满足《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规则》(TSG D2001)的规定。 

D2  质量控制要素的实施情况检查项目和要求 

D2.1  产品制造控制 

抽取本年度已出厂的有代表性产品资料 1 至 3 份进行追溯审查，从设计、工艺、

材料、焊接、热处理、无损检测、最终检验等方面检查体系实施情况。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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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查产品的设计输入、输出、评审、更改、验证等环节的控制情况，检查图

纸是否符合相应规范和标准，外来设计文件的审图和设计变更是否符合设计控制程序

的规定； 

(2)抽查制造单位的质量计划等技术文件的编制是否符合产品标准要求，主要或

者关键工序的实施是否执行工艺文件； 

(3)抽查材料(包括焊材、管材、锻件等)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代用等控

制情况；抽查焊接材料的验收、保管、领用发放、烘干、回收记录，保管条件和烘干

条件是否符合程序文件的规定； 

(4)抽查焊接(包括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和试样、焊接工艺、焊工资格、施焊记录、

焊接检验、焊接返修等)的控制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质量保证体系文件的要求； 

(5)抽查产品的理化检验报告，审查其检验方法、检验条件和指标等是否符合产

品标准和合同的技术要求，其签字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6)核对热处理温度自动记录曲线与热处理工艺的一致性，审查热处理报告，检

查其签字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7)抽查无损检测(包括设备能力、设备校准、检测工艺、检测方法、检测时机、

检测(扩探)比例、检测记录、检测报告等)的控制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质量保

证体系文件的要求； 

(8)抽查各类检验报告、出厂资料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标准要求、检验与试验标准

及作业指导书的执行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文件的规定。 

D2.2  管理职责 

查阅质量手册中质量方针和目标，审查质量目标的分解和考核办法及其内审记

录、管理评审资料(计划、记录、报告等)。重点检查责任人员变更情况，检查履行职

责情况和职责规定的合理性。 

D2.3  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检查质量保证体系文件根据法规标准变更及生产实际是否及时进行修订，重点检

查产品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是否齐全、合理。 

D2.4  文件和记录控制 

检查文件的标识、修改、审批、发放、回收、保管、销毁是否按照质量保证体系

文件的规定执行；检查法规标准等外来文件是否满足生产的需要；检查记录的填写、

收集、归档、贮存、保管期限等方面的控制是否符合规定。 

D2.5  合同控制 

审查合同评审记录是否符合合同评审控制程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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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分包控制 

主要工序分包时，检查分包协议、分包方评价、分包工艺的检验与试验等是否符

合相应程序文件的规定，合格分包方名录是否及时修订。 

理化检验、热处理、无损检测分包时，对照相应产品制造许可条件，检查是否允

许分包。如果允许分包，应当检查以下内容： 

(1)是否按照程序文件的规定对分包方进行了评价；

(2)分包的无损检测机构及其人员是否有相应的资质、资格；

(3)理化检验、热处理、无损检测报告是否按照程序文件的规定，是否由分包方

的责任人员进行了审核； 

(4)理化检验、热处理、无损检测责任人员是否对分包方的工艺和检验检测质量

进行了确认； 

(5)对分包方的检验检测工作进行审查(必要时)。

D2.7  设备和检验与试验装置控制 

查看设备档案及台帐，检查制造所使用的主要设备、工装、模具是否处于完好状

态。抽查产品制造设备上的计量仪表(如电流表、电压表、压力表、温度表等)，检查

是否有检定(校准)合格标志并且在有效期内。抽查检验与试验用的计量仪器、设备以

及量具，检查是否符合计量程序文件的有关规定。 

D2.8  不合格品(项)控制 

审查产品所涉及的不合格品(项)报告，检查其评价、处置是否符合程序文件的规定。 

D2.9  质量改进与服务 

检查内部质量审核记录、报告，查看质量信息反馈、数据分析、处理的情况，跟踪

检查涉及产品的《监检联络单》、《监检意见通知书》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及时得到了改进。 

D2.10  人员培训、考核及其管理 

审查新上岗的质量体系责任人员、检验人员、产品性能试验人员等对产品质量有

重要影响的人员是否经过培训考核，检查持证人员到期换证情况及继续教育情况。 

D2.11  其他过程控制 

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审查其他过程(如锻件加工，非金属管件、管材的挤出成

型，金属管件的弯制、成型，阀门装配测试过程，批量制造产品的批量管理等过程)

控制情况，抽查作业指导书及相应记录。 

D2.12  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 

检查特种设备许可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制造许可证的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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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情况检查项目表

编号： 

制造单位

制造单位地址

制造许可证编号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检查记录以及备注 

1 1 

制造
单位
资源
条件
的变

化 

1.1  法定资格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2 1.2  人员情况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3 1.3  生产条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4 1.4  检验与试验条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5 

2 

质量
控制
要素
的实
施情
况检
查项
目和
要求 

2.1  产品制造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6 2.2  管理职责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7 2.3  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8 2.4  文件和记录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9 2.5  合同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10 2.6  分包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11 
2.7  设备和检验与试验
装置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12 2.8  不合格品(项)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13 2.9  质量改进与服务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共  页 第  页 



TSG D7001—2013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 20 — 

编号：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检查记录以及备注 

14 

2 
质量

控制

要素

的实

施情

况检

查项

目和

要求 

2.10  人员培训、考核及

其管理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15 2.11  其他过程控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16 
2.12  执行特种设备许

可制度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此项

记事(记录质量保证体系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制造单位对不符合项目的处理情况等)：

检查： 日期： 审核： 日期： 

注：(1)对于“检查结果”为“不符合”或者“基本符合”要求的，在“记事”栏中对存在

问题进行简要且准确的描述； 

(2)对存在问题按严重程度由检查人员填写《监检联络单》、或者《监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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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联络单

编号：

     (受检单位名称)                 ： 

经监督检验，你单位在(设备品种或者设备名称)的制造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请于    年   月   日前将处理结果报送监检组或者监检机构： 

问题和意见： 

监检员： 日期： 

受检单位接受人： 日期： 

处理结果： 

受检单位主管负责人： 日期： (受检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联络单一式三份：一份监检机构存档；两份送受检单位，其中一份返回监检机构(如

果用于质量保证体系检查，监检员改为检查人员，括号内不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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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意见通知书

编号：

  (受检单位名称)         ：

经监督检验，你单位在(设备品种或者设备名称)的制造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请

于    年   月   日前将处理结果报送监检机构： 

问题和意见：  

监检员： 日期：  

监检机构技术负责人： 日期： （监检机构专用章）  

年    月    日  

受检单位接收人： 日期：  

处理结果：  

受检单位主管负责人： 日期： （受检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四份：一份监检机构存档，一份报当地安全监察机构，两份送受检单位，

其中一份返回监检机构(如果用于质量保证体系检查，监检员改为检查人员，括号内不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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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证书

(逐台、逐批) 

编号： 

制造单位 

制造单位地址 

订货单位 

制造许可证编号 产品品种 

产品名称 级    别 

产品型号(规格) 产品标准 

产品批号/数量 / 制造日期 

产品编号：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该台(批)产品经我机构监督检验，安

全性能符合     (有关安全技术规范)      的要求，特发此证书，并在压力管道

元件产品上采用如下监检标志。 

监检员： 日期： 

    审  核： 日期： 

    批  准： 日期： 

监检机构： （监检机构检验专用章）

年    月    日 

监检机构核准证号： 

注：本证书一式三份，一份随出厂资料交订货单位，一份交制造单位，一份监检机构存档。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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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特种设备制造监督检验报告

(年度) 

编号： 

制造单位 

制造单位地址 

制造许可证编号 监检抽查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监检

依据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规则》(TSG D7001) 
(依据的产品标准号和标准名称) 

监检

情况

与 

结论 

产品制造质量抽查 

序号 产品品种(名称) 级别 产品编号 结  论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质量保证体系的实施情况检查 

    (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质量保证

体系基本要求》(TSG Z0004)规定。 

下次监检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监检员： 日期： 

审  核： 日期： 

批  准： 日期：

监检机构： (监检机构检验专用章)  

年    月    日

监检机构核准证号： 

注：本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制造单位，一份监检机构存档；如果监检结果存在“不符合”

的，还应当一式四份，另外两份分别报市级、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